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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09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股东等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长青集团

"

）根据中国证监会广东证

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

[2014]4

号）文件要求，对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相关主体公开承诺

的履行情况专项披露如下：

一、关于所持公司股份自愿锁定承诺

1

、公司股东何启强、麦正辉、张蓐意、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承诺

何启强、麦正辉共同承诺：自长青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也不向长青集团回售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

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承诺：自长青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也不向长青集团回售其所持有的长青集

团股份。

承诺期限：

2011

年

9

月

20

日

-2014

年

9

月

19

日

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未有违反承诺的行为。

张蓐意承诺：自长青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

发行前已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也不向长青集团回售本人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

承诺期限：

2011

年

9

月

20

日

-2012

年

9

月

19

日

履行情况：履行完毕。承诺人未有违反承诺的行为。

2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何启强、麦正辉、张蓐意承诺

除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直接和间接持有长青集团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和间

接所持有的长青集团股份。其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出售本公司的

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

承诺期限：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离职半年内以及申报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

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未有违反承诺的行为。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向公司承诺：

除长青集团及其子公司外，其（公司）目前未开展长青集团现从事的主营业务，将来也不

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

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长青集团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如其或其所控制

的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长青集团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其（公司）

将立即通知长青集团，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长青集团，以确保长青集团及其全体股东利益

不受损害。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未有违反承诺的行为。

三、发行时实际控制人作出的其他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启强和麦正辉承诺：

一、若公司被追溯到任何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定需为员工补

缴社会保险金或住房公积金，以及受到主管部门处罚，或任何利益相关方以任何方式提出权

利要求且该等要求获主管部门支持，何启强和麦正辉将无条件全额承担相关补缴、处罚款项，

对利益相关方的赔偿或补偿，以及公司因此所支付的相关费用。

二、通过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职责，保证和促使公司依法执行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三、鉴于

2008-2011

年

6

月，公司及其子公司从相关部门获得相应金额的政府补助，如今后

政府部门要求收回，其自愿以自有资金偿还，且不向公司及其子公司追偿。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未有违反承诺的行为。

四、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

何启强、麦正辉、新产业各自作出承诺：未来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形式占用公司资金。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未有违反承诺的行为。

五、关于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的承诺

何启强和麦正辉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

（

1

）在处理有关公司经营发展、且需要经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批准的重大事项时应

采取一致行动；

（

2

）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为：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提

案权和在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表决权时保持充分一致；

（

3

）如任一方拟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议案时，须事先与

另一方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在取得一致意见后，以双方名义共同向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提案；

（

4

）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前须充分沟通协商，

就双方行使何种表决权达成一致意见，并按照该一致意见在股东大会、董事会上对该等事项

行使表决权。如果协议双方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后，对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行使何种

表决权达不成一致意见，双方在股东大会、董事会上对该等重大事项共同投弃权票。该协议自

双方签署之日起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三十六个月届满之日止有效。 有效期

满，双方如无异议，自动延期三年。

承诺期限：

2011

年

9

月

20

日

-2014

年

9

月

19

日

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未有违反承诺的行为。

六、公司关于现金分红的承诺

公司在《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中承诺：

(

一

)

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

公积金以后，

2012-2014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百分之三十。

(

二

)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

润。

(

三

)

公司将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利润分配，具体的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根据

公司经营状况拟定，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

行中期现金分红，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承诺期限：

2012-2014

年

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未有违反承诺的行为。

截至公告之日，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未有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119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

2014-002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康强电子

"

或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

诺及履行》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相关主体的承诺事项进行了专项

自查，现将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和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6

年

9

月

10

日时名称为

"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康盛贸易有限公司

"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

承诺：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从事任何与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业务， 不利用主要股东的地位从事任何有损于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利益的生产经

营活动， 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

承诺时间：

2006

年

9

月

10

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定先生、曹瑞花女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本人承

诺不利用家族控制的地位从事任何有损于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利益的生产经营活

动，承诺目前及未来不从事或发展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承诺时间：

2006

年

9

月

10

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和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公司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

1

、截至本声明与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康强电子的生产经

营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活动。

自本承诺函出具日始，本公司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康强电子生产、经营相

竞争的任何活动且不会对该等业务进行投资。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本公司愿

意承担因此给康强电子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2

、本公司将尽量避免与康强电子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

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

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

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

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本公司承诺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不会通

过康强电子的经营决策权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时间：

2011

年

11

月

30

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四） 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定先生、 曹瑞花女士在公司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承

诺：

1

、截至本声明与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康强电子的生产经营

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活动。

自本承诺函出具日始，本人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康强电子生产、经营相竞

争的任何活动且不会对该等业务进行投资。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本人愿意承

担因此给康强电子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2

、本人将尽量避免与康强电子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

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

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

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

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本人承诺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不会通过康强

电子的经营决策权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时间：

2011

年

11

月

30

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五）任伟达先生在公司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

1

、截至本声明与承诺函签署日，本人不存在控股、实际控制人与康强电子（含其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内下属企业）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企业的情况，亦未在该等上述公司任职。

2

、本声明和承诺函签署日前

24

个月，本人与康强电子（含其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下属企

业），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发生关联交易。关联关系之认定以现行有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所规定的标准为准。

3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人将遵守证券监管机关、证券交易所以及康强电子相关内控文件

的规定，规范关联交易行为、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时间：

2011

年

11

月

30

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二、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4

日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任伟达先生与郑康定先生承诺：自宁波康强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所认购的新股。

承诺时间：

2013

年

2

月

4

日。

承诺期限：自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截至公告之日，公司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１

证券简称：烯碳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４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监管工作的通知》的要求，银基烯碳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烯碳新材”）对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 截止目前， 公司未发现相关承诺方出现违反承诺的情

况，也未出现超过承诺期限未履行的情况。现将尚未履行完毕的相关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对连云港市丽港稀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丽港稀土”）投资

２

亿元人民币

的相关方承诺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与丽港稀土股东李普沛、李斌、狄建廷签署《增资合同》，公司向

丽港稀土投资暨增资

２

亿元人民币，拥有丽港稀土

４０％

股权。

丽港稀土及其公司原股东李普沛、李斌、狄建廷作出相关承诺见附表一。

二、公司与海城市镁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城镁和）进行资产置换的相关方承诺

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３

日海城镁和签订了《资产置换协议》，公司将持有的银基发展（上海）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银基）的

６０％

股权和海城三岩镁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三岩镁金）

１００％

股权与海城镁和持有的海城市镁兴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城镁兴）

１００％

股权进行置换，镁兴贸易的主要资产为持有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海城镁和及其实际控制人高岩树、高岩石、高岩坡作出相关承诺见附表二。

三、公司与鑫宇密封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宇密封）进行资产置换的相关方承诺情

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与鑫宇密封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宇密封）签订了《资产置

换协议》，公司将持有的银基发展（上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银基）的

４０％

股权

与鑫宇密封持有的鸡东奥宇烯碳石墨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宇烯碳）

１００％

股权进行置

换。 奥宇烯碳的全部股东权益为长期股权投资即分别持有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

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宇深加工）

５１％

股权和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宇集

团）

５１％

股权。

鑫宇密封及其实际控制人韩玉凤、陈瑞、陈庚作出相关承诺见附表三。

附表一：

事项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期限 目前履行情况

业绩承诺

根据丽港稀土评估报告的业绩预测，丽港稀土公司原股东共同向本

公司承诺， 丽港稀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利润为

３９５．７

万

元；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三个完整会计年度目标公司的净利润

分别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８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目标公司原股东向公司承诺实现上述各期的业绩， 如未能实

现，目标公司原股东承诺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补偿金额为各期实

际净利润与各期业绩预测的差额部分；目标公司原股东承担现金补

偿的比例，为三方在本合同签署前的股权比例；现金补偿应于次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支付，逾期支付按合同的约定支付违约金。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上述承诺仍在承

诺期内， 截至目

前，不存在违背该

承诺情形

避免同业竞

争

股东李普沛、李斌、狄建廷承诺不投资和经营与上市公司有竞争关

系产业。

长期有效

上述承诺仍在承

诺期内， 截至目

前，不存在违背该

承诺情形

附表二：

事项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期限 目前履行情况

业绩承诺

海城镁和及其实际控制人对置入资产能够产生业绩的承诺：

（

１

）三岩矿业在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２

）三岩矿业在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１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

（

３

）三岩矿业在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１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

如果三岩矿业任一年度未能达到承诺业绩，差额部分海城镁

和应以现金方式向三岩矿业补足。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上述承诺仍在承

诺期内， 截至目

前，不存在违背该

承诺情形

避免同业竞

争

实际控制人承诺自身及其关联人、 关联企业将不以任何形式从事

或参与与三岩矿业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

系的业务及活动。

长期有效

上述承诺仍在承

诺期内， 截至目

前，不存在违背该

承诺情形

避免关联交

易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关联企业应当减少与海城三岩的关联交

易；如交易不可避免，应当经股东会三分之二表决通过方可进行，

并以市场公允价值进行交易。

长期有效

上述承诺仍在承

诺期内， 截至目

前，不存在违背该

承诺情形

附表三：

事项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期限 目前履行情况

业绩承诺

鑫宇密封及其实际控制人韩玉凤、陈瑞、陈庚对自资产置换完成之

日起的三个会计年度内， 置入资产能够产生的业绩进行以下承诺：

（

１

）奥宇深加工和奥宇集团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２

月合计实现净利润不低

于

１７５０

万元人民币；

（

２

）奥宇深加工和奥宇集团在

２０１４

年度合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３

）奥宇深加工和奥宇集团在

２０１５

年度合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７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如果奥宇深加工和奥宇集团任一年度未能达到上述承诺业绩，

差额部分鑫宇密封及其实际控制人同意奥宇深加工和奥宇集团向

公司全资子公司奥宇烯碳优先分配奥宇深加工和奥宇集团当年实

现的税后利润，以此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如仍不足以弥补差额的，

鑫宇密封及其实际控制人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公司，鑫宇密封及其实

际控制人以其持有的萝北奥星、奥宇深加工和奥宇集团的股权承担

连带责任保证。

奥宇烯碳优先从奥宇深加工和奥宇集团当年税后利润的分红

数额

＝

承诺年度净利润

Ｘ５１％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上述承诺仍在承

诺期内， 截至目

前，不存在违背该

承诺情形

避免同业竞

争

鑫宇密封和原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关联企业确认，避免在中国

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与奥宇深加工、奥宇集

团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

长期有效

上述承诺仍在承

诺期内， 截至目

前，不存在违背该

承诺情形

股票代码：

002687

公司简称：乔治白 公告号：

2014-002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及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发行人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中

国证监会公告

[2013]55

号）及浙江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专项披露的通知》（浙证监上市字

[2014]20

号）的要求，公司对

公司及相关主体的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了核查，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披露如下：

一、截止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未有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

承诺的情况；

二、目前处于承诺期尚未履行完毕的情况：

（

1

）公司上市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池方燃、陈永霞、陈良仁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权

（股份）；不由发行人收购、回购该部分股权（股份）；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

平阳县乔治白置业有限公司、温州威士登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公司股权

（股份），也不由该等公司回购该部分股权（股份）。

承诺期限：

2012

年

7

月

13

日至

2015

年

7

月

12

日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实际控制人池方燃、陈永霞和陈良仁承诺：在前述期限届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发行人、平阳县乔治白置业有限公司、温州威士登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

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该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

该等公司股份。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该等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该等公司股票数量的比例不超过

50%

。

承诺期限：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公司、温州威士登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前已

持有的发行人股权（股份）；不由发行人收购、回购该部分股权（股份）。

承诺期限：

2012

年

7

月

13

日至

2015

年

7

月

12

日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自然人股东陈良川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权（股份）；不由发行人

收购、回购该部分股权（股份）；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平阳县乔治白置业有

限公司、温州威士登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公司（股份），也不由该等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权（股份）。

承诺期限：

2012

年

7

月

13

日至

2015

年

7

月

12

日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自然人股东陈良川承诺：在前述期限届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平阳县乔

治白置业有限公司、温州威士登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公司股份不超过本

人所持有的该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该等公司股份。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该等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该等公

司股票数量的比例不超过

50%

。

承诺期限：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姜成清、李格承诺：在一年限售期限届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平阳县乔治

白置业有限公司、温州威士登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

所持有的该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该等公司股份。离任六

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该等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该等公司

股票数量的比例不超过

50%

。

承诺期限：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姜新梁、李富华、李君筹、林德培、王

彻丰承诺：在一年限售期限届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平阳县乔治白置业有限

公司、温州威士登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该

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该等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该等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该等公司股票数量的

比例不超过

50%

。

承诺期限：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

2

）实际控制人关于税收优惠风险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池方燃、陈永霞、陈良仁承诺：如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将来被任何有权机

构要求补缴全部或部分应缴未缴的社会保险费用、 住房公积金和

/

或因此受到任何处罚或损

失， 本人将连带承担全部费用， 或在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必须先行支付该等费用的情况

下，及时向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给予全额补偿，以确保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不会因此遭

受任何损失。

承诺期限：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

3

）实际控制人关于社保、公积金事项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池方燃、陈永霞、陈良仁承诺：如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将来被任何有权机

构要求补缴全部或部分应缴未缴的社会保险费用、 住房公积金和

/

或因此受到任何处罚或损

失， 本人将连带承担全部费用， 或在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必须先行支付该等费用的情况

下，及时向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给予全额补偿，以确保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不会因此遭

受任何损失。

承诺期限：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

4

）控股股东关于商标权的承诺

控股股东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公司承诺： 不以任何方式要求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公司

无偿转让给发行人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注册的使用于商品国际分类第

25

类的第

1791629

号商标、第

969309

号商标、第

973114

号商标、第

1058603

号商标，以及使用于商品国际

分类第

18

类的第

1795921

号商标的标示及商标设计图样的著作权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

处分权在内的任何权益。

承诺期限：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

5

）股东关于不存在代持及关联关系的承诺

温州威士登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承诺： 温州威士登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不存

在股份代持或信托持股情形。 温州威士登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与本次发行的各中介机构

之间不存在亲属及其他关联关系。

承诺期限：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6)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公司、池方燃、陈永霞、陈良仁、平阳县乔治白置业有限公司、温州

威士登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钱少芝承诺：本人

/

本公司及本人

/

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如

有） 将来亦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相竞争的投资

及业务； 如出现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受到

损害的情况，本人

/

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上述承诺在本人

/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

持有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期间内及在转让所持股份之日起一年内持续有效，

并且不可变更或者撤销。

承诺期限：持有发行人股份期间内及在转让所持股份之日起一年内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549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

2014-005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承诺履行工作的

通知》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及相关主体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现将截至

2013

年底

及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上述相关主体在承诺期限内正在严格履行中的承诺事项专项披露

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

、发行前的全体股东浩讯科技有限公司、岳阳信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岳阳

信安

"

）和四川开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承诺：自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湖南凯美特气

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也不由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

2011

年

2

月

18

日至

2014

年

2

月

18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2

、通过公司股东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共计

11

人）

就持有的公司股东的股权作出的承诺：

1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东的股权， 也不由公司股东收购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股权；

2

、除前述锁定期外，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公司申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东的股权

及其变动情况， 在其任职于公司期间每年转让的股权数额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东股权的

25%

；若本人从公司处离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的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上述人员在其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的比例不能超过

50%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

、通过岳阳信安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除公司董监高及核心技术人员外的业务骨干（共

计

14

人）就其持有的岳阳信安的股权作出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岳阳信安的股权， 也不由岳阳信安收购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股权。

承诺期限：

2011

年

2

月

18

日至

2014

年

2

月

18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其他说明

截至公告之日，公司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2014-005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相关主体履行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

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

2014

〕

4

号）的要求，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公司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了梳理，截至本公告日，具体情况如下：

1

、股份锁定承诺

（

1

）公司股东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广东省伊佩克环

保产业有限公司、广东广之业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东郑炳旭、王永庆、

傅建秋、郑永伟以及原高级管理人员李萍丰、张汉平、华立新承诺：自公司本次

A

股股票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

:2012

年

6

月

12

日至

2015

年

6

月

11

日

承诺履行情况：该承诺仍在严格履行中。

（

2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郑炳旭、王永庆、傅建秋、郑永伟、肖梅以

及原高级管理人员李萍丰承诺：限售承诺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若在申报离职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 出售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该承诺仍在严格履行中。

2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公司股东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郑炳旭、王永庆就其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向

公司出具了《不同业竞争承诺函》。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均签订了

《承诺函》，对公司承诺，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同意，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

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该承诺仍在严格履行中。

3

、土地租赁承诺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主要自然人股东郑炳旭、王永

庆均承诺如下： 不单独或联合其他股东向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提交关于购买租赁土地的提

案，也不得在股东大会上对购买租赁土地议案投赞成票。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该承诺仍在严格履行中。

4

、三年股东回报规划承诺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广东

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广东广之业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及自然人股东郑炳旭、王永庆

共同承诺：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当年及其后的两年 （即

2012

年度、

2013

年度和

2014

年

度），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30%

，并向股东大会提交

现金分红提案，在相关董事会与股东大会上投赞成票。

承诺期限：

2015

年（即完成公司

2014

年股利分配日止）

承诺履行情况：该承诺仍在严格履行中。

5

、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承诺

根据公司

2013

年

7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2013

年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使用募集资金

17,9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承诺在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

承诺期限：自第二届董事会

2013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承诺履行情况：该承诺仍在严格履行中。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５

、

２０００２５

股票简称：特力

Ａ

、特力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３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的

相关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有关要求，本公司对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关联方及本公司历年所作承诺的履行

情况进行了核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及相关方不存在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４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３

】

５５

号）要求的承诺，相关承诺事项均已履行完毕或正在履行，未发现违反承诺和超

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目前还在履行中的承诺情况如下：

承诺事项 承诺主体

承诺主体与公司

关系

承诺内容 承诺日期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深圳市特发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

（一）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中，非流通股

股东特发集团承诺声明如下：

１

、关于禁售期

的承诺。（

１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特发集团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２

）除上述法定

承诺外，特发集团还做出了如下特别承诺：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特发集团

持有的特力股份（用于特力管理层股权激励

的股份除外）。（

３

）管理层将遵守法律、法规

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４

）特发

集团承诺：“本承诺人保证不履行或者不完

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

损失。”（

５

）特发集团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

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

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

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２

、激励机制的特别

承诺。为对公司核心管理层、核心业务骨干

进行有效长期激励，特发集团将其拥有的股

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持股总数不超过

１０％

的

股份用于管理层股权激励，分三年出售给公

司管理层，出售价格为实施时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管理层每年在实施

股权激励计划之前必须按预计出售价格的

２０％

预先向公司交纳风险责任金，如不能完

成董事会制定的业绩考核任务，则交纳的风

险责任金不予退还，由公司享有。管理层认

股条件和风险责任金等约束和激励计划的

具体规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制定并报有关部

门批准。股权激励股份的实施将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该部分股份的流通条件将遵

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３

、本次特力

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费用由特发集团承担。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长期有

效

履行中

分红承诺

深圳市特力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本公司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近几年生产经营保持稳健向好，每

年均完成全年经营目标任务，但由于历史遗

留问题造成的亏损较大，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合并报表中未分配利润为

－５４

，

４３７

，

７３８．６１

元， 母公司报表中未分配利润为

－

１０２

，

６１９

，

２１７．１１

元，尚不具备现金分红的条

件。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状况预计，

２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４

年，若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

务盈利能力没有产生较大变化，公司未来三

年的利润也将全部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若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快速， 在公司盈

利、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

前提下， 公司将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

重视对股东的投资回报。具体内容如下：

１

、公司将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现

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公司接受所有股东、

独立董事和监事对公司利润分配的建议和

监督。

２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在年度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

润大于零的情况下，满足了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的资金需求且足额预留法定公积金、盈余

公积金后，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

出计划等事项，公司应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

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

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最近三年以现

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具体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比例将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盈

利水平和经营发展计划提出，报股东大会批

准。

３

、若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快速，董事会认

为公司股票价格与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在

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的情况下，采取股票

股利等方式进行分配股利。股票分配可单独

实施，也可以结合现金分红共同实施。公司

在确定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的具体金额时，

应充分考虑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

本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模、盈利增长速

度相适应，并考虑对未来融资的影响，以确

保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２０１２

年

至

２０１４

年

履行中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2014-006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2

月

1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

于核准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187

号），中国证监会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26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

证监会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

为方便投资者与公司联系，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电 话：

0512－62938558

传 真：

0512-62938500

联系人：王振亚 冯洪锋

二、发行人：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包燕青 程晔

地 址：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浒泾路

55

号

电 话：

0512-69207028

传 真：

0512-69207112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293

证券简称：罗莱家纺 公告编号：

2014-003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

关规定，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相关主体的承诺事项进行了专项自查，现将尚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持股及股份锁定的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

规定。

承诺时间：

2009

年

9

月

10

日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承诺人均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不占用公司资金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薛伟成先生承诺： 不利用实际控制人地位通过以下列方式将公司资金

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1

、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2

、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3

、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4

、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5

、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承诺时间：

2009

年

9

月

10

日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承诺人均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薛伟成先生承诺其以及其控制的其它公司目前或将来不从事任何与股

份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或活动。

承诺时间：

2009

年

9

月

10

日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承诺人均遵守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14

日


